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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 

 1.  会议根据议事规则第 4 条 于 1999 年 3 月 1 日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任

命九名成员组成的全权证书委员会 委员会的组成以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全

权证书委员会的组成为依据 后者由下列会员国组成 中国 斐济 牙买加 马里

新西兰 俄罗斯联邦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津巴布韦 如上列任一国家不派

代表参加会议 则请有关区域集团提出替补 据此 全权证书委员会由澳大利亚

贝宁 巴西 中国 海地 莫桑比克 菲律宾 俄罗斯联邦 美利坚合众国  

 2.  委员会于 1999 年 3 月 11 日举行了会议 一致选举萨玛 佩依曼女士(澳大

利亚)为主席  

 3.  已经根据议事规则第 3 条收到参加会议的所有代表的全权证书  

 4.  委员会认为这些全权证书均属妥善 建议予以接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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